	附件2   2025年度科技创新项目预算申报表（含编制说明）

	项目名称
	

	课题名称
	

	申报预算
	

	承担单位
	
	项目起止时间：                                   

	费用项目
	预算金额（万元）
	其中：承担单位1
	承担单位2
	预算编制说明（详细描述预算依据及计算过程）
	备注

	总  计
	
	
	
	
	

	一、人员经费
	
	
	
	
	

	1、工资及保险等
	0.00 
	
	
	
	需编制“人员费明细表”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办公费
	
	
	
	
	

	印刷费
	
	
	
	
	

	水电暖费
	
	
	
	
	

	邮电费
	
	
	
	
	

	差旅费
	
	
	
	
	

	会议费
	
	
	
	
	

	维修（护）费
	
	
	
	
	

	租赁费
	
	
	
	
	

	专用材料和燃料费
	
	
	
	
	

	委托业务费
	
	
	
	
	

	咨询费
	
	
	
	
	

	劳务费
	
	
	
	
	

	其他交通费
	
	
	
	
	

	专用设备费
	
	
	
	
	

	三、其他相关费用
	
	
	
	
	

	零星岩矿测试
	
	
	
	
	

	劳动保护费
	
	
	
	
	




	2025年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点

	费用项目
	审核依据

	一、工资福利支出
	人员费扣除委托业务费后，不超过30％。（需编制“人员费明细表”）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办公费
	≤综合定额180元/人月，统筹考虑年度总体预算收支，测算分摊

	印刷费
	成果报告印刷＜2万元，其他印刷≤综合定额200元/人月编制；版面费标准一般不高于5000元/篇；软件著作一般不高于1000元/项（办理官费减免后）

	水电费
	再实际价格和用量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单位年度总体预算收支，测算分摊；取暖标准按30元/平方米

	邮电费
	≤综合定额180元/人月

	差旅费
	要求在编制说明中论述出差旅程和内容，采用的各项标准按照各单位相关规定执行。

	会议费
	明确召开业务会议的必要性、内容和预期目的，否则不得编制。支出标准≤550元/人天。会议费占项目经费比例不得超过10％。一般情况不超3万元。

	维修（护）费
	审核列支的项目实施必须的固定资产修理维护和网络信息维护等费用合理性

	租赁费
	租赁办公用房、设备等，租赁费预算应按市场报（询）价及量价据实编制。

	专用材料和燃料费
	原材料、专用工具、低值易耗品、技术资料等，审核购置单价和数量的合理性

	委托业务费
	一般要求≤总预算30%；按照总局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范委托设立程序和协议委托单位确定依据，由单位办公会议研究审定并公示，在预算编制说明中明确委托的必要性、工作方案、经费测算、委托方式等

	咨询费
	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应列明人数，院士参照2250元/人天，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参照1500元/人天，其他专业人员参照900元/人天。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的咨询费参照以上标准50%执行。以通讯形式的咨询，支出标准参照300元/人次。

	劳务费
	要求在编制说明中论述外聘劳务必要性，承担工作任务和内容。支出标准不高于博士1800元/人月，硕士及本科1000元/人月，③申请专利一般不高于5000元/项（咨询公司）,实用新型3500元/项；外聘劳务人月数一般不超项目组人月数的20%

	其他交通费用
	市内交通费按人月数列支、自有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车辆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 （总数≤500元/人月），无野外工作任务的科研项目，不得安排交通工具租用费

	专用设备费
	审核与项目的相关性，编写设备购置必要性说明，总额不超扣除委托业务后总预算10%；

	三、其他相关费用
	不许编制物业费

	劳动保护费
	≤内业100元/人月 外业200元/人月

	零星岩矿测试
	按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分品类测算



	人员经费预算明细表

	（2025年）

	项目名称：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在本项目中的作用
	投入本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月）
	从本项目支出的人员费支出标准
（元/人月）
	人员费预算小计
	备注

	
	
	
	
	
	
	
	
	

	
	
	
	
	
	
	
	
	

	
	
	
	
	
	
	
	
	

	
	
	
	
	
	
	
	
	

	
	
	
	
	
	
	
	
	

	
	
	
	
	
	
	
	
	

	
	
	
	
	
	
	
	
	

	
	
	
	
	
	
	
	
	

	
	
	
	
	
	
	
	
	

	
	
	
	
	
	
	
	
	

	
	
	
	
	
	
	
	
	

	
	总计
	
	
	
	
	
	
	

	说明：项目中有人员经费支出的必须填列本表。
	
	
	



